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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需

要预算绩效管理人员掌握预算绩效管理知

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同时也需要借助第三

方市场力量。参与绩效管理人员业务知识、

专业能力和经验、服务意识等决定着绩效

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到

政府预算绩效管理质量。因此，需要培养预

算绩效管理从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政策，

了解改革动态，掌握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

度和方法。

（四）技术维度

一是优化绩效管理流程，完善绩效评

价体系。规范的流程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

要手段，按照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导

向，梳理绩效管理环节，优化绩效管理工

作流程，探索出通用的绩效评价方法和模

式。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建立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评价结果

的合理性。应从绩效评价的目标确定、指标

的选择、权重的设定、评价方法的选定、评

价标准的制定等方面深入研究，建立科学、

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将

绩效管理的制度和工作流程嵌入到信息管

理系统中，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将预算编

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和绩效管理有机融

合，通过系统固化，减少人为变动的因素，

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是加快推行政府会计制度。西方发

达国家经验表明，绩效预算改革需要与政

府会计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目前实行以收

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不能够全面、

真实地反映预算信息，而实行以权责发生

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可以保证绩效

信息与预算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通过政府财务报告公开可以约束政府权

力，防范债务风险，评价政府绩效，提升政

府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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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知识问答

问：尚未分类的事业单位能否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答：尚未分类的事业单位不能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尚未分类

的事业单位有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也有主要承担公共服务

职能的，职能定位和财政保障情况较为复杂，在未确定分类前，

不宜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应当待其明确分类后按照《财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

（财综〔2016〕53 号）有关规定实施改革。

问：群团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如何进行分类定位？

答：（1）对于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的群团组织机关，国办发

〔2013〕96 号文件和《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均

明确规定，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

（2）对于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且经费完全或主要由财政负

担的群团组织，参照《财政部 中央编办关于做好事业单位政

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的意见》（财综〔2016〕53 号）有关规

定精神，这类群团组织应当比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既不宜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也不宜作为承接主体。

（3）对于经费完全或主要不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及其

所属单位，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参与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后应依据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实行相应管理制

度改革，切实转变职能、推进政社分开。

问：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有什么具体作用？

答：一是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发挥自身专业化能力，提

高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二是作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

管理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可以有效组织社会劳动力资源参

与公共服务提供，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

水平。三是发现并向政府反馈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提出公共服务供给方案建议，促进公共服务供求的有效对接。

问：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是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答：2018 年 2 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非营利

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

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政策进行修订完善，调整了非营

利组织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的认定条件，适当扩大了非营利组

织免税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并强化了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应当依据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缴

纳相关税收，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国家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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